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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 卡 利 亚 是 犯 罪 预 防 措 施 中 的 质 量 标 准  
 
 
犯罪预防措施意味着各方人士和机构之间进行协作，目的是阻止犯罪行为和提高公民的安全感
。犯罪和暴力有很多的原因和现象。只有各种社会力量负起共同责任，一起研讨策略，才有可
能了解它们并采取目标明确的和有效的对应措施。这一认识成了在德国建立联邦州预防委员会
和相同机构的一个主要原因。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由 161

 

个联邦州组成，  
在德国犯罪预防主要是州和地方政府的任务。目前有 14个州设有这方面的专门机构。这些机构
大部分属于州内政或是司法部，但它的工作内容却是与各个部门的工作相关联。 

自1995年以来联邦州下萨克森的联邦州预防委员会（ LPR） 就是一个专门做犯罪预防方面工
作的机构。联邦州预防委员会（ LPR）下属的250多个成员组织中有无数的地方政府组织，非
政府组织以及各个联邦部和政府机构。 
 
 
联邦州预防委员会（ LPR）的目标和工作内容 
 
∙ LPR 加强地方政府这一层面的犯罪预防措施工作。 
∙ LPR 制定方案和解释它在实行中的框架条件。 
∙ LPR 促进和改善犯罪预防措施工作的质量。 
∙ LPR 提供一个信息和知识传播的平台。 
∙ LPR 协调和支持建立犯罪预防措施工作网络。 
∙ LPR 也协调下萨克森州以外的犯罪预防措施工作。 
∙ LPR 介绍犯罪预防措施的作用。 
∙ LPR 将整个社会犯罪预防措施工作的目的，内容以及方法向公众展示。 
∙ LPR  推进公众对犯罪预防措施工作的参与。 
 
 
LPR 
办公室的工作正式人员属于下萨克森州司法部。有关 LPR目标和工作任务的详细情况请查看以
下网址  www.lpr.niedersachsen.de 
 
在联邦州犯罪预防委员会的各种各样不同工作中也有贝卡利亚计划。这个计划的名称来自于策
萨尔∙贝卡利亚 
Cesare Beccaria (1783 - 1794)。  
这位意大利的法律哲学家和刑事法改革家的名言是： “预防犯罪比惩罚犯罪要好”  
(1764)。贝卡利亚被认为是欧洲及其刑事法启蒙的奠基人之一，同时他还是现代刑事政策的先
行者。  
                                                 
1 巴登-符腾堡，巴伐利亚，柏林，布兰登堡， 
不来梅，汉堡，黑森，梅克伦堡－前波莫瑞，下萨克森，北莱因－威斯特法伦，莱因兰－法耳茨，萨尔

，萨克森，萨克森－安哈特，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图林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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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卡利亚规格用来作为犯罪预防措施项目的质量保证2

 
 

至今在犯罪预防措施项目的计划，执行过程和评估中很少有质量标准。有关这个大课题专业方
面的交流在国家，同时也在欧洲范围内还处在起始阶段。贝卡利亚规格作为衡量项目的策划和
执行的标准是提高犯罪预防措施项目的效果和质量的第一步。   
 
以下的贝卡利亚规格是在 “贝卡利亚计划， 
即“犯罪预防的质量管理”的框架下订制出来的。这个计划得到欧共体委员会项目（ AGIS） 的
资助。贝卡利亚规格将自己看成是提高犯罪预防工作质量的一项建议。它提供了第一个用来进
行讨论的方案，以通过尽可能广泛的讨论来得到不断的改善和发展。 
 
有关贝卡利亚规格在项目具体实施中的可提供的帮助方面（ 7个步骤）， 
具体信息可以在以下网站免费下载: www.beccaria.de 
 
贝卡利亚规格包含对犯罪预防计划3

1. 对问题进行描述。 

和项目在筹划，执行过程和评价时的质量标准和要求。以下
是此项目的 7项主要的工作步骤： 

2. 对问题产生的环境进行分析。 
3. 确定预防的目标，项目的目标和对象群组。 
4. 确定达到目标的方法。 
5. 项目的方案和项目的实行。 
6. 评估项目的执行和目标的完成情况（ Evaluation） 。  
7.总结和记录。 
 
贝卡利亚规格给参加犯罪预防措施工作的发人，员工和负责人工作的质量保证提供了指导方针
。它保证了： 
 >  犯罪预防项目的计划，执行和检测按照科学和著作中的质量标准来完成。 
>  项目的设置应该是基本上可以对它进行评估的。 
> 学术专家，鉴定人，项目委托人，项目资助者（在项目申报时）拥有一定的基础专业知识，  
用来估计项目的质量和目的明确性。 
 
贝卡利亚标准阐述一个整体项目中从要求到质量保证的各个方面。只有在保持整体项目的情况
下，才有可能最大的保证这个项目的质量。标准的每一项要求都是建立在其他要求之上。局限
性的抽出贝卡利亚标准其中一条或是忽视其中一定的步骤都会影响到项目的质量水平。 
以下的几点是贝卡利亚标准必须遵循和一步步来完成的。 
 
 
 
 
                                                 
2  发行人：下萨克森州预防委员会。贝卡利亚标准在2005年由：佛尔卡德∙辛德勒(Volkhard 
Schindler)，约尔克∙拜斯曼(Jörg Bässmann)，安雅∙麦雅(Anja Meyer)，伊利希∙马克司(Erich 
Marks)和胡特∙林森(Ruth Linsen)编写。www.beccaria.de 
 
3 以后将通称为项目，虽然计划也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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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贝卡利亚标准：对问题进行描述 
    1.1   存在的问题（作为现状）得到认清和精确的描述。其中包含， 
         〉 问题的实质所在，它的表面现象，是什么样的特别犯罪范围。  
        〉 需要确定问题出现的具体场所和地方。  
        〉 
这个问题直接或是间接的关系到的人（描述，比如：年龄，性别，社会特征和来历）。 
        〉  问题的直接和间接影响。  
        〉  问题已经存在的时间和它（ 特别是在近期） 是否发生变化（ 比如： 严重化，特别的原                                
因） 。  
 
在问题发生的具体地点是否已经在寻找解决的办法。目前是谁和如何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和以后
谁来做（比如  ：青少年援助，老师，警察和检察官）？ 
使用什么样的解决方法（行动）和它的成功和失败之处。 
 
    1.2   已经明确谁是项目的发起人，即项目的原因（比如：居民的伸诉，  
青年福利局或是警察      局的提示） 。 
 
    1.3  拿出说明要解决这个问题在原则上有行动的必要性的根据。 
 
 
 
2      贝卡利亚标准：对问题产生的环境进行分析。 

 
2.1   对发现的问题进行解释时使用专业理论，即科学定论，  同时利用实际的经验   。 
 
2.2   已经考虑到也说出了导致这个问题出现的，必须着重关注的   各个大小影响力  — 

这其中既有危险因素4， 同时也有保护因素5

 
 。  

 
 
3. 贝卡利亚标准：确定预防的目标，项目的目标和对象群组 
 
在确定目标时根本上要将预防目标和项目目标分开来。每一个项目都应该精确的提出它的预防
目标和项目目标。 
  
预防目标（有人也称它为首要目标，全球目标或是共同目标）是一直要按照它项目原本的预防
意愿来确定的。它是在于（客观上）减少犯罪率（制止或是减少犯罪行为）或是改善主观上的

                                                 
4 
危险因素指的是会对行为产生坏影响压力，如对孩子的忽略，孩子跟同龄犯罪群组有联系，城区的荒废

。 
5 
保护因素可以阻止或是使犯罪行为难以产生。比如青少年和他们父母之间稳定的感情纽带，汽车里安装

报警系统，被认为是危险地带的地方成为视野开阔和明亮的公共场合，   



安全感（加强安全感，即减少对发生犯罪行为的恐惧）。例如一个项目的预防目标是在城市
的学校范围内将人身伤害这一项犯罪率减少百分之三十。 
 
项目目标   
相反来说是一个项目的直接目的，是通过这个项目要努力达到的目的。一个项目的预防目标是
要在学校范围内减少人身伤害这一犯罪行为，它的项目目的就会是以下这些：改善学校的基本
气氛，加强青少年社会能力，特别是在发生冲突时  的社会能力， 
提高在学校空间内的社会监督。 
 
项目目标必须与预防目标在理论上有因果联系：它必须明确的显示出，如果项目的目的达到了
，那么它会有助于达到在它之后的预防目的。 
 
所以在参照了犯罪学理论，即在理论上建立的一个假设或是根据实际经验而来的结果表明，  
不同的项目目标都组成了一个合适的预防措施的起点。 我们在这里继续使用这个例子 ， 
“改善学校的基本气氛 ”，“加强青少年社会能力，特别是在发生冲突时 
的社会能力 ”以及“提高在学校空间内的社会监督”，用来达到“在学校范围内减少人身伤害这一
犯罪行为 ”这一目标。  
 

3.1  预防的目标已经提出了。它是从对问题描述中得出，  
被具体的阐述出来，是可以衡量的。  它描述了应当的情况。 

 
3.2  已经确定下来，要达到预防目标是针对那些目标群组的而言的。 
 
3.3  确定指标（数字），通过它可以检测达到预防目标的程度的大小。 
 
3.4 

选出预防措施合适的起点和策略，以达到制定下的预防目标。对预防措施的策略或是起点选择
的理由是要有说服力的。其中考虑到了理论上的认识和实际的经验。在选出预防措施合适的起
点和策略的基础上正确地提出项目的目标6

 
。  

 
   3.5  明确确定达到项目目标所针对的群组。  
准确说出目标群组（例如：年龄或是社会特征）。 
 
   3.6    明确确定在什么时间段内，  到什么时间为止（所需时间）应该达到项目目标。 
 
 
 
 
 
 
                                                 
6 
项目目标的目的群组不一定必须与预防目标的一致。在上面所举例子中的项目目标是“改善学校的基本

气氛”， 它的目标群组是教师（或是学校领导），而预防目标的群组则是青少年。 



4.  贝卡利亚标准：确定达到目标的方法 
 
  4.1  引出合适的，  有根据的达到项目的目的的措施。 
 
  4.2  确定这些措施适合用来达到既定的项目目标和群组。 
 
  4.3  
可信的阐明再用来实施措施时可支配的，时间上必需的，人手方面的，专业的，资金上的以及
物质上的资源的情况。 
 
  4.4  确定指标（数字），通过它可以检测达到预防目标的程度。 
 
  4.5  确定指标（数字），通过它可以检测达到目标群组的程度。 
 
 
 
5. 贝卡利亚标准：项目的方案和项目的实行 
 
  5.1  
项目的方案进行书面记录。它包含所有有关的构思和计划，这些构思和计划是组建项目的原因
，项目的构造，组建，实施和评价所必须的。 
 
  5.2  
弄清合作（与伙伴组织）以及协同的可能性。互相之间的联系是有目标性的，可行的和有益的
。  
  5.3  
制定资源计划，计划中阐明用来实施措施预计所需时间上的，人手方面的，专业上的，资金方
面的和物资上的资源。 
 
  5.4  制定项目期限。 
 
  5.5  
项目的方案已经由一个或是一组外来的专业人士（外来的或是自己组织内部的）评估或是检测
过。 
 
  5.6  
从项目计划而得出的项目的费用情况，所期待的结果和效应（即要达到的项目目标）已经由项
目的参与人和/一个，  或是一组外来的专业人士评估或是检测过， 
被认为是有效的和可行的。考察了其他可行性办法。 
 
 5.7 确定每一项措施的各项责任和义务。书面记录下项目参与者（项目委托人，  
项目筹划人，必要时目标群组，合作伙伴）之间的约定。 
 



  5.8  制定一个项目工作日程表，  
表中具体列出工作的每一个步骤，它的负责人及其预计的时间。 
 
  5.9  从项目计划的开始  就不仅将对项目的实施进行评估（项目评估），同时也要将 —
如果是在计划之内的话  — 评估项目效应（效应评估）归纳入进去。 
          
〉实行项目评估。这里已制定了一个评估项目实施以及达到目的群组的方案，它是包含在项目
方案之内。  
         
〉已经确定和阐述了是否应该评估这个项目的项目目标和预防目标达到了多少（效应评估）。
在要进行评估的情况下制定出一个评估计划，评估计划已归纳在项目方案中。 
         〉已经确定和阐述了是否计划一个自我评估/或是外部评估。  
在自我检测的情况下，需请外部专家做专业和方法上的咨询。 
 
  5.10  
从一开始记录项目的程序和执行过程，项目执行中所有的步骤，以及与原计划的偏差都进行确
定和阐述。 
 
  5.11  项目结构是适应于自身变化的实际情况的。在出现差距时将确定和使用改进措施。 
 
 
 
6. 贝卡利亚标准：评估项目的执行和目标的完成情况（ Evaluation）  
 
  6.1  
确定事先要达到目标群组的范围（部分，数目）。阐述达到和未达到目标群组的程度的原因。 
 
  6.2  
确定出现的变化是什么？它的程度如何？情况在有关达到预防措施目标方面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比较期间现实与应当的情况）？情况在达到项目目标方面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比较期间现实
与应当的情况）？ 
 
  6.3  已经确定和阐述了，  
是否和在什么程度上出现的变化与已经实施了的措施有关：是否达到预防措施的目标与什么有
关？是否达到项目的目标与什么有关？   
 
 6.4 确定是否出现事先未估计到的副作用：如果是的话，它们是什么和出现的规模如何？ 
 
 
 
 
 
 
 



7. 贝卡利亚标准：总结和记录 
 
   7.1  在项目的最后有一个彻底的总结。对从项目中得出的主要经验和认识进行整理和总结   
写出最后的报道，  项目的文件资料即项目结果向专业界开放。 
 
  7.2   对从项目中得出的主要经验和认识进行整理和总结： 
        〉在什么样的程度上达到了既定目标（项目目标，预防目标）？ 
        〉得出的结果对项目意味着什么？ 
        〉 达到或是未达到目标的原因何在？ 
        〉 在项目计划和执行中出现了什么困难，有什么正面和负面经验？ 
        〉 从中还可以得到其他什么主要经验和认识？ 
 
7.3  从项目的经验，结果和认识中总结出结论： 
        〉 采取的措施产生了效果吗？可以进一步使用这些措施吗？ 
        〉 从已经认识到的不足之处中可以找出哪些改善建议，  行动建议或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 有确切的可能成为a)以后的项目的主题，或是b)以后项目评估的主题的问题吗？ 
        〉 哪一个（ 项目） 合作伙伴或是其它的机构可以特别从项目结果中受益。  
        〉 
从中得到的经验会传给正在进行的，作了修改变动的项目或是传给它的可能会延长的项目吗？ 
        〉 如何保证项目的效果在项目结束后的持久性 
（比如：通过融入进现有的项目结构中去）？ 
        〉  这个项目也可以适用于其它的目标群组和其它的社会环境吗？ 
 
7.4  做出项目报告。其中包括： 
      〉项目方案 
      〉项目的实施 
      〉项目结果 
      〉评估的结果 
      〉详细具体的评估计划，  
必要时附带抽样选择的详情，它的大小以及用以检测是否达到项目目的的标准和显示器。 
      〉 总结 
 
7.5  项目文献资料是向社会公开的。项目的结果得到传播。 
 


